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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 23 期（总第 639 期，9 月 2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近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就《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中部分引发公众热议的内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

专访，下面为媒体报道：

社保重大改革，要把就业放第一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42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二）》（下称“司法解释”），将于 9月 1日正式实施。

其中，第十九条的内容涉及社会保险参保的条件和要求，引发公众热议。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深耕社会保障领域逾三十年。近日，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

专访时，解读了司法解释的含义，并分析其正式施行后可能带来的影响。

“我国的政策文件或立法中从未出现过‘强制’字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理解此次最高法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内容？

郑秉文：引起此次广泛关注的是 2025 年 2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42 次

会议通过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因为该司法解释是从

2025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临近实施了，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大家普遍注意和议论的是第十九条，因为第十九条内容涉及社会保险参保的条件和要

求。第十九条的原文是这样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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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有前款规定情形，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后，请

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实际上，第十九条对社会保险的三种情况进行了法律释义：一是单位与职工约定无需缴

纳社会保险费（以下简称“社保费”）的，职工向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费的，法院均将认

定是无效的；二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职工离职并要求经济补偿的，法院是支持的；三是一

旦单位补缴并要求职工退还以前的补偿款，法院是支持的。概括起来就是“一无效，两支持”，

“一无效”是指任何企业里雇主和雇员私下里不缴纳社保费的约定和承诺都是无效的，“两

支持”是指对不缴纳社保的单位，职工如有诉求，法院是支持职工的，单位如果想补缴并要

求职工退还以前的钱，法院是支持单位的。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自媒体解读成“全民强制社保”，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郑秉文：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立法里有“强制性”“强制的”字样，甚至有经济体

在其养老保险制度的名称中就有“强制”字样，例如“×××强制性××养老金”之类，如

果不参加，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是违法的。

但是，我国的政策文件或立法中从未出现过“强制”字样。例如，1997 发布的《国务

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 号）规定的是“逐

步扩大”和“逐步实行”，具体表述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逐步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及其

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也要逐步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再如，2009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

发〔2009〕32 号）规定的是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具体表述是“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

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

2014 年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4〕8 号），该文件将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执行，规定的是“可以在户籍地

参加”，具体表述是“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

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这三个政策文件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三个基础性文件，现在依然有效。《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是我国目前位阶最高的关于社保的立法，2010 年通过，2018 年进行修正，

它的规定是“依法缴纳”。具体表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

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

询等相关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上述政策文件和立法对是否强制性参保、对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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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规定，与此次最高法司法解释之间有什么关系？

郑秉文：上述三个重要文件和社会保险法的内容显示，虽然在它们的规定和表述中没有

任何类似“强制”的字样，但对个人参加方式的规定和表述是逐渐发生“悄然变化”的。三

个重要文件的表述是从城镇职工的“逐步扩大”和“逐步实行”，到农村居民的“自愿参加”，

再到城乡居民的“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再到社会保险法的“依法缴纳”，国家对社保的个

人参加方式的规定表述越来越规范，要求越来越明晰。

再看此次最高法司法解释的“一无效，两支持”，我个人理解，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民

经济的发展，虽然政策和立法没有改变，但司法解释更加向前迈进了一步，要求更具体、更

细致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对个人参保没有明确作出“强制性”规定与作出强制性规

定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比如，最高法司法解释的字里行间可看到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的表述里有“应当”二字，还看到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

里的表述中有“请求”二字。

即使司法解释是对社会保险法的那句“依法缴纳”进行解释，可社会保险法的表述也没

有必须参加或强制性参加的字眼，“缴纳”是指参保之后的行为要“依法缴纳”。

“为了老百姓能有一个安全网”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此次最高法司法解释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郑秉文：最高法司法解释对劳动力市场参保的影响是分层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别。

首先，对平台经济或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绝大多数平台经济的从业人

员（外卖、网购、网约车等）与平台没有签署劳动合同，与平台不是明确的雇员与雇主的雇

佣性质的法律关系。其次，对目前绝大多数的保安、食堂、星级饭店服务人员影响不太大，

因为他们大部分由第三方劳务派遣，很多都是已经参保的。最高法司法解释实施后，会将一

部分用人单位的眼光投向劳务派遣，扩大劳务派遣的规模。再次，对季节性和周期性特征明

显的行业（例如小规模的建筑工程、农场收割与采摘）和日结零工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领域：一是餐饮与服务业，例如雇员十人左右的中小饭馆、理发馆、

汽车维修等很多服务型行业，该领域在二、三、四线以下的城市和县城吸纳了不少劳动力；

二是绝大部分小微企业，无论是生产型、经营型还是中介服务型与代理经销型；三是部分劳

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甚至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中小型公司等。

进而，这三个领域的用工方式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指向劳务派遣或转向刚退

休的群体。这就有可能会增加成本和市场价格，进而转嫁或分摊到雇主或消费者等，甚至会

出现一些裁员、闭店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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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最高法司法解释实施后，对增加社保整体收入会产生多大影响？

郑秉文：仅就养老保险单项险种来看，此次最高法司法解释波及的人数大致能有几千万

人，但受到明显影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若以养老保险为基准，从五项社会保险来看，甚至

如果将正在推向全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纳入进来，波及的“人次”就要多很多。

从保险费规模看，由于这些群体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缴费基数也是使用各地规定的最低

缴费基数，对社保费的增收增幅不会有明显影响。重要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以前

提出的“广覆盖”，到现在提出的“全覆盖”，主要目的还是实现共同富裕，预防家庭和个

人有可能面对的各种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一句话，出发点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单纯为

了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

需注意，当前各项社会保险的收入都大于支出，每年都有结余，例如，2024 年各项社

会保险收入 11.9 万亿元，支出 10.6 万亿元，当年结余 1.3 万亿元，历年滚存结余 14.3 万

亿元，最高法司法解释实施后的那点增收，相对庞大的基金规模存量而言属于“毛毛雨”。

网上“我需要社保、社保更需要我”的说法也没有错，双方互相需要，但客观效果是双

赢、双利的。可以肯定地说，从政策制定的初衷看，第一位，还是为了老百姓能有一个安全

网。把它说成是补充未来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压力和缺口，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距离。当前，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都是强制的，这也是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需要立法先行。

“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最高法司法解释引发热议，折射出什么深层问题？为何一些企

业雇主和雇员会选择规避社保？

郑秉文：从制度层面看，深层原因是社会保险的名义费率过高。当前，以全国平均水平

计，各项社保的名义费率加总后，占工资收入的 36％左右（各地略有差异），其中职工个

人大约缴纳三分之一，单位缴纳三分之二。养老保险的费率占“大头”，达 24％，其中职

工缴纳 8％，单位缴纳 16％。这是个人和企业感到负担最大的一项，受益也最晚，必须要等

到退休。

有一个“税收楔子”的概念，指职工个人实际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与雇主实际支付的总

劳动成本之间的差。如果差值在雇主实际支付的总劳动成本中占比高，就说明税收楔子太大，

雇员和雇主的积极性就都不高。其大致计算公式是：（个税+社保缴费－转移支付的各种补

贴）/单位对职工支付的总劳动成本。例如最近宣布的育儿补贴就属于转移支付的补贴。

我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做过研究。2018 年中国的家庭税收楔子是 30.81％，这是一个很

高的水平，恰好经合组织（OECD）36 个成员国税收楔子的平均水平也是 30.81％，比中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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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有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美国、韩国、以色列和瑞士。

在中国的税收楔子构成中，个税占比很低，仅占 16.85％；个人社保费占比 20.79％，

企业社保费占比 62.36％，负担太大，这是企业不愿参加社保的主要原因。在经合组织的 38

个成员国中，企业社保费占比高于中国的只有 5个国家，除西班牙，其他 4 个都是东欧转型

国家。企业社保费越高，企业的竞争性越差。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会出现“企业恐慌”的心态？

郑秉文：我们国家存在两个费率，即名义费率和实际费率。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保费率既

是名义上的，也是实际的，二者的差距即使存在，也很小。

在我国，企业给职工缴纳社保费时使用的工资基数（下称“费基”）不是真实的，比实

际使用的“税基”低很多，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关系。以养老保险为例，由于使

用的基数很低，名义费率虽然是 24％，但实际费率核算下来就很低，全国平均下来只有名

义费率的五分之三左右。

长期以来，只有少数守规矩的大型企业按真实工资支出额缴纳社保费，绝大部分企业不

是这样，几十年下来就形成了一个财务自我平衡的关系，一旦按照真实的费基、名义费率缴

纳，就等于打破了多年的生态平衡关系，企业接受不了，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

我国此前也出现过由于征收社保费而引发的社会性“企业恐慌”。2018 年机构改革中

曾决定社保费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普遍猜测税务部门会用他们系统中的实际税基进行征

收，所以该做法在年底被叫停。为降低税收楔子、保企业、保就业，2019 年，企业缴费率

从 20％降至 16％，降了 4 个百分点，由此，养老保险总费率从 28％降至 24％。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未来的制度完善，你有什么建议？

郑秉文：第一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协调。在涉及重大参数改革时，部门之间要相互

协调。第二是在顶层设计中要强调决策化。例如，对企业员工征收社保费要循序渐进，有计

划，有步骤，要预告，对全社会给出改革预期。第三是社保政策改革要增强决策透明性，《关

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决定》（法发〔2021〕20 号）第十七

条规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报常

务副院长或者院长决定，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四是费率过高，还应继续下降，但

同时一定要把费基坐实，就是说，降低费率与坐实费基必须要同时启动并落地，让名义费率

与实际费率合二为一，否则将是无效的。这样，既不能让“老实人”企业吃亏，实现公平，

同时又不能减少社保费收入。

在目前最高法司法解释即将实施之际，相关部门要合理使用和运用司法解释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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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请求”等词，在具体操作中，法院与税务部门应该最大化地使用好这些自由裁量

空间，为就业留出较大余地，把就业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地避免就业市场大起大落。

（中国新闻周刊 王诗涵、闵杰）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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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com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